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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簡雅敏

電話：05-3620123#518

電子信箱：isabel0904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2013596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校校長得否擔任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委員乙案

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7月23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02001970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查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3條第2項規

定，有關學校成立教練評審委員會，其委員會之任務、組

成、運作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，由學校擬訂，經校

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查銓敘部94年3月25日部銓一字第0942475944號書函略

以，鑑於機關首長對於考績委員會初核有不同意見時，得

交考績委員會復議，復議結果，仍有不同時，得變更之，

機關首長應不宜列席考績委員會；教育部91年2月7日台（9

1）人字第91006103號函提及因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

辦法已賦予校長對教師之成績考核有覆核、復議及改核等

權責，校長不應擔任校內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。

四、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若由該校校長擔任委員，考量校長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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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練之成績考核有覆核、復議及改核等權責，委員會於辦

理成績考核事項時，校長不宜參與。

正本：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

學、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民和國民中學、

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民小學、嘉義縣中埔鄉和興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

民小學、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永慶高

級中學、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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